附件

四川理工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询价采购文件

一、总则

1、参加询价的供应商应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2、采购内容及要求
	货物名称
	数量（台）
	配置及参数要求
	品牌范围

	空调
	647
	1.5P，分体式冷暖空调挂机。能效比：3.28；能效等级：3级；制冷量：≥3280W；制冷功率：≤1005W；制热量：3630W；制热功率：≤1010W；室内机运行噪声：28.5-37dB；室外机运行噪音：≤50dB；适用面积：15-22平米；循环风量：600m3/h；电源性能：220V/50Hz；连接管为纯铜管；不带电辅热功能。
	格力、美的或海尔


注：所有空调安装如需增加辅材（如空调电源线、铜管），其费用由中标人自行负责，采购人不再另行增加费用，即交钥匙工程。
3、标书递交截止期和递交地点：2016年8月16日下午3:00，自贡市汇兴路学院街180号四川理工学院科学会堂501室。

4、递交方式：供应商现场递交标书。

5、开标方式：标书递交截止期到后，当场开标。标书过时提交、报价模糊不明或有涂改痕迹者其投标可能存在被拒绝的风险。 

6、开标时间：2016年8月16日下午3:00。
7、最高限价：本项目最高限价为￥1,002,850.00元。响应人报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二、投标文件

公司进场投标时需提供投标文件壹份（注明项目名称），内容包括：

1、资质文件，内容包括：

（1）供应商全称、性质、地址、电话、传真、邮编、开户行、帐号等；

（2）投标企业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加盖鲜章）；

（3）经法人签名和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的身份证明；

注：上述资格文件必须完整提供，且与投标单位一致。

2、经法人签字并盖章（公章）的投标书；

3、提供证明投标方实力及业绩的相关文件；

4、投标货物数量、价格及性能表（表内如不能详细描述产品的性能可另附技术文件）；

注：报价包括货物及其税费、货物全部的运杂费、包装费以及与货物有关的乙方应纳的税费及其它不可预见的费用等（即交钥匙工程）。
5、售后服务承诺（质保期等内容）；

6、项目完成时间；

7、其他说明。
二、标书评定

1、投标资料必须真实有效，凡提供虚假材料者将取消其投标资格，并依法追究责任。

2、投标文件密封加盖公章递交，否则将视为无效投标。

3、评定原则：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一次报出不得更改的报价。供应商所投货物满足询价采购文件规定要求的条件下，最低有效报价中标。

三、合同

1、中标人应根据评审结果成交后五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否则，视其自动放弃中标。 

2、履约保证金：中标人在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前，需向采购人缴纳合同总金额的5%作为合同履约保证金后方能与采购人签订合同。本履约保证金自合同内全部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自动全额转为质量保证金，保证期限为一年，期满后如无严重质量问题，采购人应于两周内全额退还中标人，否则退款时间顺延（退还方式：银行转账、无息）。

注：中标人提供的货物在1年内返修率不能高于本次采购总数的3%，否则采购人有权视其具体情况，扣减中标人的履约保证金，人为及不可抗力因素除外。
3、合同一式四份，双方签订后中标人执一份、采购人执三份。 

4、中标人负责在合同签订后，将货物送达采购人单位内指定地点安装调试并配合采购人验收（免费送货上门）。 

5、售后服务
（1）所有货物质保期至少六年（质保期的起始日期为货物在最终用户现场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计算），并按厂家质保条例列出其保修细则。

（2）免费上门安装调试。

（3）质保期内中标人负责对货物免费保修和更换损坏的零部件(耗材和人为原因造成损坏除外)，每年免费巡回保养一次，如果出现故障，收到采购人通知后，中标人在1小时内作出响应，8－72小时内到现场解决。

（4）质保期外中标人继续提供优质服务，终身免收差旅费（包括机票，住宿，交通费等）和人工服务费，如需更换零配件和购买附件，将按成本价提供。
6、付款方式：全部货物在采购人单位内指定地点交货完成并经验收合格后，由采购人凭中标人出具的正式全额发票于两周内一次性付清合同全额货款（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7、项目完成时间及地点：中标人须于2016年8月25日前在四川理工学院黄岭校区学生公寓完成交货及安装调试；中标人供货时须提供厂家供货证明文件及配置清单（加盖厂家公章）。

8、验收标准、方法

货物安装调试完成，用户试用十五天，若无质量或操作上的问题则由采购人按合同内的货物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外观、技术指标以及其他约定的技术要求进行验收；若在试用期内发现质量问题，中标人应在一个月内免费更换为合格的货物；如中标人三次更换仍无法达到验收标准超过一个月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中标人赔偿损失。
9、相关权利及义务

（1）采购人在验收时对不符合询价文件及合同要求的产品有权拒绝接收和追究违约责任。

（2）中标人有权要求采购人按照合同及时支付相应合同款项。

（3）中标人有义务按投标文件中的售后服务承诺提供良好的服务。

10、违约责任

（1）采购人与中标人均应遵守双方签订的合同，如有违约，将赔偿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并向对方支付合同总额10%的违约金。 

（2）中标人应严格遵守服务承诺，如有违约，将赔偿因服务违约给采购人造成的经济损失。

11、不可抗力

采购人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及时向中标人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中标人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在交货时间到期以前及时向采购人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在取得采购人同意以后，可按约定延期履行。

12、争议

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态度，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违约行为进行及时的协商解决，如不能协商解决可通过法律诉讼解决。

四川理工
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8月12日
